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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黔东南州

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本次债券”）的主承销

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

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号），对黔东南

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

和分析，出具本报告。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 2023年 4月对外披露

的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他

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金证

券出具的说明文件。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

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

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金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未经国金证券书面许

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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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黔开投债 01 指 2022年第一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债券 

22黔开投债 02 指 2022年第二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债券 

22黔开投债 03 指 2022年第三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债券 

东方金诚 指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2年 1月 25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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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 

 

一、 注册文件和规模 

注册文件和规模：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1〕

174号注册，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准公开发行

面值不超过 8.9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分三期发行，各期债券发

行要素如下： 

二、 发行要素 

（一）22黔开投债 01 

1、 债券名称：2022年第一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债券，简称“22黔开投债 01”。 

2、 发行规模：人民币 3亿元，债券余额为 3亿元。 

3、 债券期限：7 年期。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

附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单利按年计息。本

期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利率。簿记建

档区间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充分

协商后确定。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可选择调整票面

利率，调整后的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第 6至第 7个计息年度固定不

变。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五年末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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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5、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

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或下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调整的幅

度为 0至 300个基点（含本数）。 

6、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

本期债券的第五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

上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

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7、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全部或

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 

8、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

券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刊登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接受上述调整

并继续持有债券。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当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

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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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1

月 25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1、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2年 1月 25日至 2029

年 1月 24日止；若投资者于本期债券存续期第五年末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25 日起至 2027 年 1

月 24日止。 

12、 付息日：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若投资者于

本期债券存续期第五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23年至 2027年每年的 1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3、 兑付日：2029年 1月 25日；若投资者于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五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年 1月 25

日，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4、 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最新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15、 债权代理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行。 

16、 担保方式：无。 

（二）22黔开投债 02 

1、 债券名称：2022年第二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债券，简称“22黔开投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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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行规模：人民币 4.4亿元，债券余额为 4.4亿元。 

3、 债券期限：7 年期。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

附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单利按年计息。本

期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利率。簿记建

档区间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充分

协商后确定。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4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可选择调整票面

利率，调整后的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第 5至第 7个计息年度固定不

变。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五年末是否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5、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4 个计息年度

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或下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调整的幅

度为 0至 300个基点（含本数）。 

6、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

本期债券的第五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

上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

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7、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后，投资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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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全部或

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 

8、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

券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刊登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接受上述调整

并继续持有债券。 

9、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当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

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 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4

月 22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1、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2年 4月 22日至 2029

年 4月 21日止；若投资者于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4年末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21日止。 

12、 付息日：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若投资者于

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4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23年至 2026年每年的 4月 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3、 兑付日：2029年 4月 22日；若投资者于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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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年 4月 22

日，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4、 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最新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15、 债权代理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行。 

16、 担保方式：无。 

（二）22黔开投债 03 

1、 债券名称：2022年第三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债券，简称“22黔开投债 03”。 

2、 发行规模：人民币 1.5亿元，债券余额为 1.5亿元。 

3、 债券期限：7年期。 

4、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单利按年计息。本

期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利率。簿记建

档区间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充分

协商后确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5、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当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

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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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8

月 3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7、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2 年 8 月 3 日至 2029

年 8月 2日止。 

8、 付息日：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8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9、 兑付日：2029年 8月 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 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最新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11、 债权代理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行。 

12、 担保方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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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及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 

（一）22黔开投债 01 

22黔开投债 01于 2022年 1月 26日在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市场

上市流通，银行间市场简称“22 黔开投债 01”，债券代码为

“2280023.IB”；交易所市场简称“22 黔开 01”，债券代码为

“184208.SH”。 

（二）22黔开投债 02 

22黔开投债 02于 2022年 4月 26日在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市场

上市流通，银行间市场简称“22 黔开投债 02”，债券代码为

“2280183.IB”；交易所市场简称“22 黔开 02”，债券代码为

“184356.SH”。 

（三）22黔开投债 03 

22黔开投债 03于 2022年 8月 10日在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市场

上市流通，银行间市场简称“22 黔开投债 03”，债券代码为

“2280338.IB”；交易所市场简称“22 黔开 03”，债券代码为

“184503.SH”。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2黔开投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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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将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偿还发行人 2021 年内到期的企业债券

本金及利息，其中，2.76亿元用于偿还“16黔开投债”在 2021年到

期的本金及利息，0.24亿元用于偿还“20黔开专项债”在 2021年到

期的利息，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 

（二）22黔开投债 02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将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偿还发行人 2021 年内到期的企业债券

本金及利息，其中，4.04亿元用于偿还“16黔开投债”在 2021年到

期的本金及利息，0.36亿元用于偿还“20黔开专项债”在 2021年到

期的利息，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 

（三）22黔开投债 03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将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偿还发行人 2021 年内到期的企业债券

本金及利息，其中，1.38亿元用于偿还“16黔开投债”在 2021年到

期的本金及利息，0.12亿元用于偿还“20黔开专项债”在 2021年到

期的利息，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 

三、还本付息情况 

（一）22黔开投债 01 

报告期内，“22黔开投债 01”债尚无需偿付本息。 

（二）22黔开投债 02 

报告期内，“22黔开投债 02”债尚无需偿付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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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2黔开投债 03 

报告期内，“22黔开投债 03”债尚无需偿付本息。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定期报告、付息兑付公告、重大事项公告等相关信息已在

中国债券网、中国货币网、相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2022年度已

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序号 披露时间 文件名称 

1 2022-01-19 22黔开投债 01发行文件 

2 2022-01-21 22黔开投债 01申购文件 

3 2022-01-25 22黔开投债 01簿记建档发行结果 

4 2022-01-25 22黔开投债 01债券交易流通要素公告 

5 2022-01-28 
关于 2022年第一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债券上市的公告 

6 2022-04-18 22黔开投债 02发行文件 

7 2022-04-20 22黔开投债 02申购文件 

8 2022-04-22 22黔开投债 02簿记建档发行结果 

9 2022-04-25 22黔开投债 02债券交易流通要素公告 

10 2022-04-28 
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未能按期披露 2021

年度报告的公告 

11 2022-04-29 
关于 2022年第二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债券上市的公告 

12 2022-05-10 
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董事长或者

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 

13 2022-05-10 

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

（2021年）、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审计报告 

14 2022-06-27 
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15 2022-07-28 22黔开投债 03发行文件 

16 2022-08-01 22黔开投债 03申购文件 

17 2022-08-03 22黔开投债 03簿记建档发行结果 

18 2022-08-04 22黔开投债 03债券交易流通要素公告 

19 2022-08-09 关于 2022年第三期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



 12 

司债券上市的公告 

20 2022-08-30 

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

（2022年）、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 

21 2022-11-22 
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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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黔东南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北京西路 29号 3楼 

法定代表人：田正余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经营和管理部分州属国有企业资产利

用部分州属国有资产进行投资、担保、收购部分国有资产和债权债务；

对农业、林业、民生、水电及相关产业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受政府

委托代建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法律非禁止的其他经营活动（以

上经营范围需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2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以集中整合国有资产，优化资源配置，

加强州属国有企业管理经营为目的，在整合全州资源的基础上，集中

重点优势资源成立的龙头公司。发行人在交通运输、建筑工程、农业

及水力水电领域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黔东南州主要的综合投资

实体，对于拉动地方经济、带动地方就业以及增加地方居民收入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2021-2022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的情况如下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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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工程收入 10.49 9.87 5.87 14.35 13.10 8.69 

商品销售收入 16.75 16.72 0.19 9.29 9.27 0.24 

房地产开发收入 4.27 3.66 14.42 1.92 1.68 12.74 

旅游收入 0.02 0.02 7.06 0.02 0.02 16.39 

房屋租赁收入 0.02 0.01 39.73 0.02 0.00 85.33 

汽车租赁收入 0.01 0.01 -68.84 0.01 0.01 -56.62 

劳务派遣收入 0.55 0.53 3.09 0.39 0.39 0.93 

物业管理收入 0.09 0.07 18.68 0.08 0.07 13.73 

酒店服务收入 0.12 0.10 15.36 0.14 0.07 50.53 

合计 32.31 30.99 4.09 26.22 24.60 6.17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22 年

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3）第 337020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

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

人 2022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年末 2021年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4,743,250.31 4,434,527.10 6.96 

总负债 2,646,531.82 2,356,362.24 12.31 

净资产 2,096,718.49 2,078,164.86 0.8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26,683.45 1,906,421.95 1.06 

资产负债率（%） 55.80 53.14 5.01 

流动比率 2.62 2.96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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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 1.44 1.63 -11.66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26,628.05 264,823.25 23.34 

营业成本 316,658.17 250,100.45 26.61 

利润总额 7,413.15 10,487.43 -29.31 

净利润 7,228.41 10,177.47 -28.9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95.76 9,608.27 -1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2,062.30 -25,555.13 64.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3,175.19 -63,149.55 -31.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3,093.24 28,136.62 301.94 

（一）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2021-2022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2.96和 2.62，速动比

率分别为 1.63 和 1.44，发行人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指标整体保持平

稳，维持在合理水平，且指标绝对数水平均大于 1。发行人短期偿债

能力有保障，具备一定的债务抗风险能力。 

2021-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3.14%和 55.80%，

2022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上一年末有所上升。从整体水平来看，

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保持稳定，且处于行业合理水平。 

（二）盈利能力分析 

2021-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264,823.25 万元和

326,628.0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0,177.47 万元和 7,228.41 万元。发

行人营业收入有所增长，但净利润规模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发行人

近年来为相应政策要求，进行了业务结构市场化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受宏观环境影响，2022年度发行人工程服务业务未达到结算

条件，故 2022年未确认工程服务业务收入，对应毛利润为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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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原材料成本上升和新签合同收入规模波动影响，发行人工

程施工业务毛利润及毛利率均有所下降。 

3、2022年度商品销售业务收入规模上升较大，但由于标的产品

毛利率较 2021年偏小，导致 2022年度对应毛利润规模较低。 

4、2022年度，发行人房地产业务达到确认收入条件，对应收入

规模有较大幅度增长，对应毛利润上升。 

综上，导致发行人 2021-2022年度收入规模有所增长，但净利润

水平有所下降。 

（三）现金流分析 

2021-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5,555.13万元和-42,062.30万元，持续为负，且绝对值规模增加，主

要是由于一方面 2022 年度项目投资力度较大，对应“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规模较大；另一方面，因资金往来较为频繁，对

应“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规模较高所致。 

2021-2022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3,149.55万元和-43,175.19万元，净流出额有所下降。2022年度，发

行人项目投资较多，对应“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支付

的现金”仍处于高位所致。 

2021-2022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8,136.62万元和 113,093.24万元。2022年度，发行人根据项目资金

需求及偿债需求增加了融资规模，对应筹资活动净流量规模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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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一、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为本次债券设置的偿债保障措施为：

设置了债权代理人并签订了债券代理协议、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监管、良好的经营收益、公司内部设立偿债专班、承诺被置换

债券的募投项目收益在偿还原有债券本息的基础上，优先用于偿还本

期债券等措施。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措施。 

报告期内，上述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运行有效。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尚未触发需要实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情形。 
 

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